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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乡贤治村”问题最近几年受到了学界高度重视。大体而言，研究集中于两个问题：一是“乡贤治

村”的意义，二是“乡贤治村”的机制。关于第一个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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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乡贤治村”治理机制找到切实的参考路径。

一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与困境

中国乡村地域差异较大，各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情形多样。根据课题组调研，可概括为三种

基本情况：一是广东、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，乡村经济发达，村内资源丰富，以新乡贤身份参与乡村治

理已经成为乡村精英的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；二是江苏、安徽、贵州、山西部分地区，乡村精英只在一

定程度上有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诉求，但地方政府高度重视“乡贤治村”问题，倡导成立新乡贤理事

会，大力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；三是还有诸多乡村，虽然没有“乡贤治村”之名，但有乡贤参与乡村

治理之实，主要表现为乡村老人基于个人德行的影响力调解邻里与家庭纠纷等。

政府提倡新乡贤文化[1]，鼓励、支持“乡贤治村”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似乎路径通达，没什么障

碍。其实不然，历史地看，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之间向来关系复杂，尤其“乡贤治村”，其本身与现代国

家政权建设是有一定矛盾的。杜赞奇指出，传统社会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动机，并非是为了

追求物质利益或政治权力，而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与威望，获得荣耀，其权威或权力主要来自乡村社

会的“文化网络”，而不是国家政权。所谓“文化网络”，主要包括各种民间组织，如庙会、水会、商会等，

还包括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，如血缘关系、庇护人与被庇护人、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[2]。“文化网

络”中的“文化”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、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[3]。简而言之，传统社会

乡村精英主要是在“文化网络”中获得权威与权力，并且是在“文化网络”中运作其权威与权力。然而，

20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改造使得乡村社会固有的“文化网络”早已支离破碎。一方面，“文化网络是

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”[4]，另一方面，现代国家政权又悬置了乡村精英从“文化网络比运作其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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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治理的乡村，大都是较好地保有传统“文化网络”的乡村。例如广东省清远市九龙镇的乡贤理事

会。与梁寨镇不同，这个乡贤理事会虽然也是在政府协助下成立的，但主要依靠村落固有的“文化

网络”在运作。这个镇每个村都有新乡贤理事会，其成员数量一般 5~9人不等。除长老、村长等核

心成员外，其他成员往往是宗族村落内不同房支的代表，当地俗称“房头（长）”。很显然，宗族文化

为九龙镇新乡贤理事会部分保留了传统乡村社会的“文化网络”，这是其不依赖基层政权能够运作

的社会基础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村民在新乡贤理事会的组织领导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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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具有当代功能的“文化网络”，确实可以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一条有效路径。从目前看，在当

代乡村中保存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的传统村落占比并不太高，因而，在保护、利用现有民俗文化资

源的同时，有必要“活化”、推广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民俗文化活动。

三、民俗文化资源“活化”：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路径

从杜赞奇对1900—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研究，以及杨懋春[1]等人对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记述来

看，近代乡村精英大都是以个体身份参与乡村自治，并不存在理事会之类的组织。有意思的是，当代

新乡贤大多以组织形态参与乡村治理，而且其组织大多是在基层政府倡导、大力支持下成立的。且不

说江苏梁寨镇的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与新乡贤工作室，就是广东省九龙镇的乡贤理事会与山东省三

德范村的“红白理事会”[2]，也都是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成立起来的。当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之所

以需要组织形态，一方面，以个体身份直接介入乡村治理，很可能会被视为“村霸”；另一方面，在当代

乡村社会，也难以产生传统乡村社会那种“领导型”的乡村精英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难题，即使有

一定的“文化网络”，离开国家政权力量将其组织起来，新乡贤仍然难以参与乡村治理，而过度依赖国

家政权力量又与其应有的民间性相悖。新乡贤能否借助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以民间方式组织起来呢？

笔者在调研中发现，在诸多文化积淀深厚、乡村治理状况良好的村落，大多传承了一些传统的组织民

俗，如山东三德范村的“巷道”组织、苏南地区的“讲茶会”、皖南闽北的“值年”习俗，等等。尤其是“值

年”习俗，将其“活化”、推广，推动其现代转型，完全可以成为当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组织方式，如

皖南伏岭村的“三十值年”习俗。

众所周知，20世纪以来，乡村节日文化破坏严重，尤其是节日文化公共性急剧丧失，村落共享的

民俗活动大都难以为继，“四大节”几乎都成了家庭节日。但是，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却没有出现这个

问题，春节期间仍然有诸多公共民俗活动，包括舞狮、游灯、演戏、接茶等。伏岭村传统的村落公共活

动之所以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，主要得益于这个村有一个重要的习俗——“三十值年”。所谓“三十值

年”，就是当年年满三十周岁的人[3]自发组织起来，负责组织村里过年时的公共活动。从大年初一开

始，“值年”的人组成舞狮队，在一位老年人带领下，按照一定路线，挨家挨户在人家院子里表演，每家

都要到。正月初四傍晚，“值年”的人组织游灯，游灯的队伍由专人带领，以保证村中每一条街道都可

被走过。游灯之后是演戏。据邵茂深在《伏岭舞犭回》[4]一书中所记，伏岭村自1830年就开始组班演

戏，其演员都是本村十五岁以下男童，一般从七八岁开始学戏，几年下来，演出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专

业演员。“值年”的人要从二十九岁那年正月初五开始接手，从当年“值年”者手中接下戏服和道具[5]等，

到了农历十月十五，再聚到一起会餐，商议曲目，安排教习人员。演出期间，“值年”者还要负责维持秩

序、后台服务等。此外，“值年”者还要请村民，尤其是所有参与演出活动的人吃一碗鸡蛋茶面，谓之接

茶。这些公共活动所需经费，一部分来自舞狮时挨家收取，大部分由“值年”者分摊。

“三十值年”习俗对于我们思考新乡贤组织方式的民间性是极具启发性的。首先，春节期间的

[1]杨懋春：《一个中国村庄：山东台头》，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26-137页。

[2]早在 1989年底，三德范村各条“巷道”就成立了“红白理事会”，理事会负责人都是“巷道”“领头的”。三德范村

“红白理事会”并非民间自发组织，而是在政府要求下成立的，目的是配合基层政府做好殡葬改革工作。

[3]据伏岭中心小学校长邵宗惠所言，解放前，“三十值年”仅限于伏岭上、伏岭下两村邵姓男子，解放后扩展为村里

男子，不限于邵姓，20世纪90年代之后，女子也可以参与“三十值年”了。

[4]邵茂深：《伏岭舞犭回》，〔合肥〕黄山书社2016年版。

[5]由于有“值年”者请专人负责保管戏服，伏岭村保存了大量晚清、民国年间的戏服。据1958年的一次统计，服装

道具等有1500多件，装了24只箱子。（见邵茂深：《伏岭舞犭回》，黄山书社2016年版，第240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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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多民俗活动属于村落公共活动，“值年”者通过组织这些活动，事实上已经参与了乡村治理。就理

论上来说，“值年”者也可以参与村里其他日常事务，形成轮值性的新乡贤组织。其次，“三十值年”

是基于习俗传承下来的组织原则，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传统力量，它可以保证轮值性的新乡贤组织不

依靠行政力量良性地运行下去。笔者曾访问过十多个村民，问是否有人不愿参与“三十值年”活

动？回答是一致的：每个人都会参与的，否则，村里人就议论他，认为他不算这个村里人了。而且，

不管他现在生活在哪里，都会回来参加“三十值年”的。甚至有的不在这里出生、成长，只要他的父

母，或爷爷奶奶是这里人，也会参与“三十值年”[1]。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，村民大都自愿交纳“狮

金”，参与游灯，可见“值年”者以固有的“文化网络”组织乡村公共活动是比较顺畅的。再次，这种轮

值性的新乡贤组织不仅使得每位村民都有机会参与乡村治理，而且可以为“在外”的新乡贤直接参

与乡村治理提供通道，从而解决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困境。“值年”意味着同一年出生的所有村民，不

论男女，也不论他生活、工作在哪里，都有义务、有权利参与村里的事务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“值年”

者，尤其是那些有成就、有声望，足以堪称“乡贤”的“值年”者，大多生活、工作在外地。就伏岭村来

说，2018年度全村共有 28名“值年”者，其中就有超过 20人生活、工作在外地。这种“值年”组织，使

得每位“在外”的乡贤都真切地感受到，他永远是村里人，应该时刻关心家乡发展、参与家乡建设。

众所周知，皖南山多地少，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民外出经商、打工，但是，由于“值年”习俗等乡村文

化的凝聚力，并没有出现“空心村”“荒村”现象，在外发达的人一般都会想着回报村里。伏岭中心小

学校长邵宗惠说：“以前我们伏岭人在上海开徽菜馆，成功的很多，上海几大最著名的徽菜馆，如大

中华、大富贵、鸿运楼，都是我们伏岭人开的。这些人成功了，就回报家乡，最直接的就是捐赠戏服

啊，做戏台啊，还有做好事，如修桥铺路啊之类的，做祠堂啊。”[2]

这种扎根于民俗文ľ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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